绩溪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5年度部门预算信息公开说明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现将绩溪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15年度部门预算信息予以公开，有关部门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部门基本职能
绩溪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在县人大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是县人大常委会的综合办事机构，内设秘书股和行政股。

1、协助县人大常委会处理机关各项日常事务；
2、协助县人大常委会和人大机关党组抓机关内部的思想、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

3、负责县人民代表大会、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常委会主任会议等重要会议的会务组织，承办以上会议决定事项；
 4、 负责县人大常委会各种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和机关内部其它部门的文字把关工作；

 5、负责机关内部行政事务的办理、文印文书档案和群众信访处理等工作，负责协调机关内部的工作；

 6、开展调研，收集信息，反映情况，为县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提供参考，同时承担同各乡(镇)人大和省、市人大以及各县区人大联系的有关工作；

 7、协同各工作委员会做好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工作评议、执法检查等有关工作；

 8、组织承办县人大常委会机关的行政事务、财务管理、办公设备与物品的管理，负责公务往来的接待工作；

 9、承办县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概况

办公室编制数为8人（含工勤人员1人），下设行政股和秘书股，截至2015年3月底，实有在编在职干部7人，其中提前离岗人员2人。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9人；机关聘用人员2人。离休干部2人，退休干部22人。
三、2015年主要工作

1、强化宗旨意识，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
2、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积极做好机关沟通协调工作。

3、不断加强人大宣传工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4、围绕常委会工作要点，积极参与中心工作，促进县人大常委会作用充分发挥。

5、积极做好机关后勤保障工作，促进机关工作正常运转。

6、加强机关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符合人大机关实际的长效管理机制，切实提升机关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效能，努力提高参谋服务能力和水平，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7、支持和保障县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其他活动

四、2015年部门预算支出总体情况

县人大常委会部门预算支出总额为305.1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305.19万元， 一共分为两大科目：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住房改革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包括行政运行和人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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